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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环境罪异质性的法教义学分析

安　然

摘　要：由于缺乏对污染环境罪进行系统的法教义学分析，学界对污染环境罪异质性的研究长期以来徘

徊于有限的几个主题上，阻碍了我国污染环境罪、环境犯罪研究的深入发展。将污染环境罪置入三阶层犯罪

论体系进行分析，可以呈现出该罪名之前被忽略的特质，如构成要件的模糊性、违法阻却的虚置等。污染环

境罪异质性主要源自行为客体的共有性与当代刑法机能的转变。对污染环境罪的研究应坚持 “专业性”，主要

在刑法教义学内展开，同时在清醒认识社会风险与刑事政策互动关系的基础上推进刑事政策的刑法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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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污染环境罪自２０１１年问世以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一种新型犯罪，污染环境罪具有许
多异于传统犯罪的特质。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对污染环境罪异质性的研究似乎呈现出一种 “零散
化”的状态：虽然认识到污染环境罪在因果关系、犯罪结果等具体问题上与传统犯罪的区别，但尚
未出现对污染环境罪异质性进行较为系统的法教义学分析的成果，导致学界对该罪名异质性的研究
长期徘徊于有限的几个命题。究其原因，该罪名所具有的某些特点如不依托于刑法教义学的框架就
难有立足之地，故容易被忽略。加之论者们长期以来对环境伦理学说的偏爱，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了我国污染环境罪，乃至环境犯罪研究的 “专业槽”不深。
这种研究现状不利于我国污染环境罪以及环境犯罪研究的纵深发展，也无法满足司法实践对理

论指导的需求。通过法教义学视角对污染环境罪进行审视，我们能更加完整、准确地认识到污染环
境罪的异质性，为化解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难题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以我国刑法、相关司法解
释为规范依据，以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真实案例为实践依据，以大陆法系刑法学中最常见的三阶层犯
罪论体系为主要分析进路，展开对污染环境罪异质性的理论探究。

二、三阶层犯罪论体系视野中的污染环境罪

近年来，刑法教义学在我国刑法学界得到极为高效的引入、融合与应用，充分展示了与我国刑
法通说不同的学术魅力。阶层式的犯罪论体系是刑法教义学的精髓所在，它既是一种犯罪成立需要
满足的条件之汇总，又是一种刑法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在众多阶层犯罪论体系中，由构成要件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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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违法性与有责性组成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是刑法教义学中的经典，堪称阶层犯罪论体系的 “通
说”。应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对污染环境罪进行条分缕析，能够发现该罪名在以往研究中被忽略的
诸多特质，可以显著促进我们对污染环境罪的理解。

（一）构成要件的模糊性
构成要件一般是指刑法规定的，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符合的违法类型。这意味着，一个行为要

符合构成要件的层层筛查才可能被推定为违法，进而走向第二阶层的判断，如不符合构成要件的相
关规定，即可说明一个行为不应当受到刑罚处罚。构成要件凝聚了现代刑法学限制刑罚权滥用的精
髓，具有重要的人权保障机能［１］（Ｐ１１７）。
构成要件的组成要素可以包括行为主体、行为、行为客体 （犯罪对象）、结果、因果关系、事

实故意与过失等。除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个别自然犯外，我国刑法分则一般比较明确、具体地
规定了各种罪名的构成要件。２０１１年的 《刑法修正案 （八）》将第三百三十八条修改为 “污染环境
罪”，其构成要件被表述为 “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
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乍看起来，“污染环境罪”的构成
要件十分清晰明了，不易被曲解。但笔者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判断一个污染环境的行为是否 “违反
国家规定”并不如想象般轻松。
案例１：２００４年４月，被告人施某与其他４人合股建成海丰县梅陇镇ＸＸ电镀厂有限公司。该

公司生产废水治理设施经汕尾市环保局验收合格后于同年８月投产。２００７年２月，该公司由施某
总承包。在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３年间，该公司数次因废水排放不达标被罚款，甚至停业整顿。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２６日，广东省环境监测中心对该公司生产废水进行取样检测，发现排水污染物部分超出规定
标准排放，其中重金属六价铬污染物超标７．４倍。２０１４年８月７日，被告人施某自动到公安机关投
案。被告人供述道：有些生产原料含有六价铬等重金属而在包装上并没有标明含有此类金属，所以
导致公司在废水治理、排放的环节出现问题。此外，我国于２０１３年６月颁布了新的废水排放标准，
该标准的要求较之原标准提高了很多，公司原有设备无法满足新设定的高标准，在公司尚未全面升
级废水治理、排放设施前，就出现了污染物排放不达标的问题。最终，被告人因犯污染环境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５　０００元①。
综上可见，由于被告人自身错误、原材料成分不明、国家环保标准的提升等因素共同导致了此

案的发生。虽然判决已出，但被告人的行为能否与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件完全咬合呢？
诚然，本案被告在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３年之间，多次由于排放不达标被警告、罚款甚至停业整顿，

说明其主观上很可能没有积极履行环保义务的意愿。但这并不是本案判罚的关键依据，而是２０１３
年１１月的检测结果决定了本案的结论。在本案中，被告人所经营的公司取得了合法资质，其经营、
生产与排污行为并不存在初始意义上的 “违反国家规定”。我国于２０１３年６月颁布了新的废水排放
标准，而本案的取样监测发生在２０１３年的１１月２６日。由于二者相距较短，要求被告全面升级公
司的废水治理、排放设施并不是一件十分轻松的事。我们有理由推测，被告人升级相关环保设施至
少牵涉到准备资金、对相关环保设施进行全面考察对比和采购、与公司生产设备进行匹配，还可能
需要考虑正在生产、即将生产的产品能否与新设备匹配等诸多问题，这使被告人拥有的 “升级时
间”是比较局促的。如果被告人的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对相关环保设施的升级就需要更多时间。由
此可见，如何全面理解污染环境罪中的 “违反国家规定”以及在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污染环境罪中
“违法国家规定”的表述，颇值深思。加之，时下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社会环保需求不断加码，使
得 “国家规定”的易变性显著增强。这无形中大大提高了经济主体的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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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汕海法刑初字第１１２号，２０１５。



结合上述初步分析，本文认为，污染环境罪作为一种表征现代风险的新型犯罪，其构成要件具
有一定的模糊性：
首先，污染环境罪的实行行为与正常生产行为的边界是模糊的。在刑法教义学中，构成要件中

的实行行为是指符合构成要件规定并且具有法益侵害 （或危险）的行为，是犯罪类型的一种指导形
象［２］（Ｐ１８７）。但是，仔细考量污染环境罪的文字表述，就会发现该罪名的实行行为与正常的企业生产
活动的边界并不清晰。一方面，“违反国家规定”的易变性导致污染环境罪的实行行为不具有确定
性。当下我国经济社会仍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国家规定的易变性较大，况且，生产者通常需要遵
守的还有地方性规定，其易变性更加显著。本来是合法的排放行为，在国家或地方升级了相关规定
后，可能就无法满足新的标准。另一方面，污染环境罪的预备行为、实行行为界限模糊。在案例１
中，被告人筹建公司、购买生产设备和原材料、组织生产以及日常的公司运营活动都是合法的，也
是受到国家政策鼓励的。换言之，被告为了 “污染环境”的所有预备行为都是合法的，其目的也不
是为了实施污染环境的罪行，这与传统上行为人为了杀人而去购买凶器的犯罪预备行为存在明显差
别。可以说，在本案中，甚至许多环境犯罪案件中都不存在犯罪的预备行为。不仅如此，被告人的
开工生产行为也是合法的，我们无法将其进行工业生产的行为认定为污染环境罪的实行行为。被告
人的排污不达标，还与购买的原材料成分不明有关。根据合情理的消费常识，正常消费者不会对自
己购买的商品进行科学鉴定，案例１中的被告没有义务，通常更没有精力去鉴定原材料的实际成分
是否与包装所标明的成分相符合。因此，污染环境罪的实行行为与正常生产行为的界限是较为模糊
的。在这种情势下，司法机关在认定某行为是否具有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件符合性时，来自刑事政
策方面的考虑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污染环境罪的因果关系通常不甚明了。因果关系一般是指原因与结果之间决定与被决

定、引起与被引起之间的关系，是刑法理论中的重要范畴，对司法实践具有直接影响［２］（Ｐ２６７）。对于
污染环境罪的因果关系问题，中外学界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本文认为，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问题
高曝光率之根源恰恰在于污染环境罪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模糊性。由于环境污染是一种综
合式、化学式的作用结果，其因果关系不如人身伤害、盗窃等物理式犯罪那么明显。为克服这一难
题，刑法理论中发展出了疫学的因果关系说，也称为流行病学的因果关系说。该理论之要旨在于，
当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虽然不能得到明确的自然科学证实，但根据大量的统计、观察，能够说明
原因与结果的发生之间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时，就可以肯定因果关系的存在。在国外的刑事判例中已
经出现了该理论的身影。虽然有不少学者根据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对该理论提出了不同看法，但
这种针对理论的诘难并不能在事实层面否认污染环境罪的因果关系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况且，纵观
因果关系理论的学说史，随着社会情势的不断演化，因果关系学说的发展体现出一种从归因到归责
的趋势，使自然科学的因果法则不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客观归责理论的提出，更是坐实了这种趋
势，同时证实了刑事政策在当代刑事法治实践中愈加重要的作用。
再次，污染环境罪的未完成形态极难厘定，甚至可能不会出现刑事处罚污染环境罪未完成形态

的现象①。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包括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本文认
为，由于污染环境罪的预备行为、实行行为与正常生产行为边界的模糊，对污染环境罪进行未完成
形态的判断十分困难。相关部门如果具备非常先进的监控、监测手段，也许还能识别出污染环境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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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犯罪的未完成形态通常是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之外进行讨论。但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本身就是一种构成要件的修正
形式。现在许多学者在构成要件论中研究未遂犯。因此，本文亦在构成要件阶段对污染环境罪未完成形态的特质进行讨
论。参见陈兴良：《教义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８８页；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版第２６１页。



的实行行为与实行行为从何起算 （如严重的违规排放），但污染环境罪的预备行为却几乎没有这种
可能。在很多案例中，即使行为人出于非法牟利目的，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按照国家环保规定进行生
产，其为施行污染环境罪而进行的预备行为，如建设厂房、购置设备、购买原料、招聘与培训工人
等，却通常是合法合理的。尤其在我国颁布了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以下简称 《解释》）之后，十余种可量化入罪标准的提出虽然极大地促进了污染环境罪的适
用①，但这同时使得污染环境罪几乎不会出现未遂和中止的形态。原因在于，行为人的污染行为一
旦达到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入罪标准，就标志着污染环境罪的既遂；如行为人的污染行为由于意志之
外的原因没有得逞或行为人自动放弃尚未终了的污染环境行为，但其所造成的结果没有达到入罪标
准，则可能受到行政处罚或不负任何责任；由于修复环境对技术、资金和时间的要求较高，甚至在
水污染等可流动、扩散的环境要素被污染之情形下，行为人几乎没有补救的可能，故而行为人一旦
达到污染环境罪的入罪标准就很难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当然，本文并不否认在个别情况
下，污染环境罪存在未完成形态，但总体而言，我们应清醒地看到污染环境罪对传统的犯罪未完成
理论带来的巨大冲击。

（二）违法性判断的虚置
在刑法理论中，违法性一般可分为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前者是指违反国家法律、违反法

制的要求或禁止性规定，后者则是指行为危害社会 （反社会）的性质［２］（Ｐ３１１－３１２）。根据德日刑法学
的通说，违法性的功能是，对已经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行为进行是否具有实质违法性的判断，若
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事由，则作出罪处理，反之则进入下一阶层 （有责
性）的判断。换言之，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违法性的首要任务是根据人权保障原则对符合构成要件
的行为进行出罪化考量。
违法阻却事由包括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与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前者有正当防卫与紧急避

险，后者主要包括自救行为、义务冲突、职务行为、执行命令、被害人承诺和正当业务行为
等［２］（Ｐ３５５－３８５）。当我们用这些违法阻却事由来审视污染环境罪之时可以发现，但凡符合该罪构成要
件的行为，其违法性几乎不会被阻却。这说明，污染环境罪的违法性判断在相当程度上被架空了，
使行为人出罪的难度大大提高。究其原因，在污染环境罪中存在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设定最具探
讨价值。
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是由价值关系的概念或评价概念所表述的构成要件要素，可分为法律的评

价要素 （如 “滥伐”）、经验法则的评价要素 （如 “危险方法”）与社会的评价要素 （如 “特别残
忍”）［３］。基于罪刑法定主义，构成要件应尽量使用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不过，随着科学技术的日
新月异、社会情势的不断变化，刑法中法定犯不断增多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也
相应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当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出现时，违法性的判断通常会提前到构成要件
符合性中进行，如在非法经营罪中，经营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行为，只有极个别是
非法的经营行为，在构成要件阶层认定了非法经营行为之后，就不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违法性判断确
定违法阻却事由了。随着法定犯数量的增加，构成要件与违法性的关系应当重新审视［２］（Ｐ１６４）。
我国污染环境罪的条文之始即为 “违反国家规定”，显然属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中法律的评

价要素。这意味着，具有污染环境罪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行为必然是违反国家相关规定的，同时也排
除了违法性阶层所包含除被害人承诺之外所有违法阻却事由适用的可能。换言之，某行为一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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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
质的；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非法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
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等等。



我国刑法三百三十八条的描述，其违法性就得到了确认，我们无法应用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对其进
行出罪。因为无论适用正当防卫还是紧急避险，都需要行为人旨在保护自己或他人的权益免受正在
进行的不法侵害或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而采取行动，即需要证明防卫行为或避险行为的 “正当性”，
而符合污染环境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显然是不具有正当性的。其次，在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中，正
当业务行为、自救行为、义务冲突、职务行为和执行命令虽然不是刑法明确规定的违法阻却事由，
但如果行为确实具有实质的 “正当性”或 “合法性”也可以作出罪处理，而如前所述，符合污染环
境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明显无法满足这种要求。实际上，无论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还是超法规的违法
阻却事由，二者能够排除违法性的根据是一致的，即法益衡量的原理［１］（Ｐ１８９－１９０）。这说明，只有行为
所保护的法益不小于损害的法益，违法阻却才可能成立，而符合污染环境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是违反
国家规定的行为，在法秩序视野内，这种行为对法益的破坏显然要大于其收益。因此，法定违法阻
却事由与绝大部分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都无法对其进行出罪。此外，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中的被
害人承诺也无法适用于符合污染环境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被害人承诺是指行为人经被害人同意对其
法益造成一定的损害［２］（Ｐ３８４）。那么，根据被害人承诺理论，如果污染环境罪的被害人应允侵害人的
行为，是不是就可以阻却其行为的违法性了？本文认为，由于污染环境罪的犯罪结果是弥散性的，
会对不特定的多数人造成损害或危险，一般情况下，我们根本无法确定污染环境罪的被害人，更遑
论向侵害人进行承诺了。综上所述，三阶层中的违法性阶层事实上对符合污染环境罪构成要件的行
为是无法构成阻碍的。

（三）有责性的突破
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责任的判断以不法为前提，主要解决如何对行为人进行主观归责的问

题［２］（Ｐ３８６－３８７）。有责性由责任要素与责任阻却要素构成，前者的主要内容是故意与过失，后者的主
要内容有责任能力、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与期待可能性。关于故意，我国 《刑法》明定，行为人明知
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时，就成立故意；至于对过失
的理解，修正的旧过失论是目前较为有力的观点，即将过失的构造一分为二，是否存在过失犯的实
行行为 （结果回避义务），是构成要件符合性的问题，而是否具有结果的预见可能性 （结果预见义
务），则是有责性的问题［１］（Ｐ２６３）。
自 《刑法修正案 （八）》将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调整为 “污染环境罪”以来，学界对污染

环境罪的罪过形式究竟是故意还是过失进行了大量讨论，大致形成了过失说、故意说与混合罪过说
三种观点。
过失说认为，行为人只是明知违反国家规定，但对于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是不希望的。主要理

由是：该罪的最高法定刑仅为七年有期徒刑，与刑法中其他过失犯罪的法定刑一致，若该罪为故意
犯罪，则罪刑不相协调。实质的理由是认为污染环境的行为对环境和人身、财产的侵害十分严重，
必须扩大处罚范围、打击过失犯罪［４］（Ｐ４１３）。
故意说指出，过失说的存在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会放纵故意形式的污染环境行为、无法处理污

染环境罪的共同犯罪问题等缺陷。故意说认为，从形式上，采取故意说最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
求，从实质上，采用故意说可以平衡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划定适当的刑罚范围，并能与其他犯罪
形式形成想象竞合犯的关系，扩大处罚范围、减少处罚漏洞［５］。
混合罪过说认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应同时包括故意和过失，主要理由在于：《刑法修正案

（八）》的立法原意是 “使经过修正后的环境污染罪的主观方面既可以包括故意，也包括过失”。其
所遭受的主要批评是：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原意的理由十分不充分，因此无法为司法机关提
供可行的理论指导［６］。
本文认为，上述过失说、故意说对污染环境罪主观罪过形式的认识流于片面，没有深入发掘或

—０７—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尚未意识到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与传统犯罪的差异。而现有混合罪过说的支持者并没有进行严密
的、有说服力的论证，甚至有的论者对待自己提出的混合罪过说的态度都十分含混［６］。本文赞同混
合罪过说的结论，但同时认为现有混合罪过说的论证是十分薄弱的，其称谓也并不是学界所熟悉的
概念。鉴此，本文主张，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属于储槐植教授曾提出的 “复合罪过”，即故意和
过失都可以成立污染环境罪。毕竟 “复合罪过”的概念已在学界出现了十余年，还曾引发过论者们
较热烈的讨论，因此学界对此概念更为熟知。在下文中，笔者将结合两个真实案例对污染环境罪所
具有的复合罪过进行分析。
案例２：２０１２年６月，章某在余姚凤山街道蜀山村筹备电解抛光业务的加工作坊，准备进行无

证经营。同年八月，他开始从事电解抛光业务。２０１３年８月，余姚环保局接到群众举报，依法查
封了章某的加工作坊并进行了现场抽样检测。鉴定结果表明，章某作坊所排出废水中铬、镍等重金
属含量超过国家排放标准三倍以上。据章某交代，其加工过程会产生大量含有铬、镍等重金属工业
废水。但考虑到经营成本问题，章某并未安装废水收集处理设施。章某供述道，他知道污染环境不
对，但没想到污染环境也是犯罪。最终，章某因污染环境罪被法院判处拘役４个月，并处罚金５
０００元［７］。
案例３：重庆长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长风公司”）委托被告重庆云光化工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 “云光公司”）处置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被告人蒋云川 （云光公司法定代
表人）将危险废物处置工作交由公司员工被告人夏勇负责。夏勇在未审查被告人张必宾是否具备危
险废物处置能力的情况下，将长风公司委托处置的危险废物直接转交给张必宾处置。２０１１年６月

１２日，张必宾联系一辆罐车在长风公司装载２８吨多工业废水，准备运往兴文县共乐镇境内的黄水
沱倾倒。后因车辆太大而道路窄小，张必宾等人临时决定将工业废水倾倒在大坳口公路边的荒坡
处，致使当地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四川省兴文县人民法院以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被告重庆云光化工
有限公司罚金５０万元；被告人夏勇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２万元；张必宾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
月，并处罚金２万元；其他被告人被宣告缓刑［８］。
案例２是非常典型的污染环境罪判例。在案例２中，章某的行为不仅属于非法经营，而且违反

国家规定排放废水。根据章某的供述可知，他首先存在事实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环境污
染还实施了相应行为。换言之，章某为了牟取不法利益，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但对危
害结果采取了放任态度。因此，章某的行为成立污染环境罪无疑且罪过形式为故意。在我国颁布
《解释》之后，已产生了数百个污染环境罪的判例，其中大部分的案情都与案例２相似，即行为人
虽不积极追求污染环境的结果，但明知自己的污染行为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却依然实施了相应行为，
对污染结果抱持放任态度。因此，污染环境罪的故意说是较容易证立的，也说明纯粹主张过失说是
偏颇的。不过，故意说并不能全面满足司法适用的需要。
案例３是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３年公布的污染环境罪典型案例。在本案中，被告人夏勇没有直接

实施污染环境的行为，但也受到了较为严厉的刑事处罚。本文认为，夏勇行为之违法性的核心在于
他 “未审查”张必宾对危险物质的处置能力。换言之，夏勇获刑的根本原因在于他违反了注意义
务，即夏勇在有预见可能性的前提下没有履行适当的结果回避义务，其所作所为完全符合过失犯罪
的特征。夏勇作为一名化工公司的员工，对危险物质处置不当可能给环境带来的不利后果应具有预
见能力，但他没有审查张必宾处置危险物质的能力与资质，就把本来应由他承担的处理危险物质的
工作转交给张必宾，显然没有履行防止结果发生的义务。因此，夏勇在本案中的行为应属过失犯
罪。换言之，夏勇与张必宾的关系其实属于工作上的承揽关系，夏勇在通常情况下无需对张必宾的
行为负责，如果张必宾具备合法处理危险物质的资质并且夏勇也进行了相应的审查，即使张必宾后
来不当处置危险物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夏勇也不会因此被追究刑事责任。此外，根据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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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中的第七条规定：“行为人明知他人无经营许可证或者超出经营许可范围，向其提供或者委托
其收集……以污染环境罪的共同犯罪论处。”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本案案情中，明确指出夏勇未
审查张必宾的资质，而不是夏勇明知张必宾不具备相关的合法资质。就案情的进展情况而言，张必
宾等人由于遭遇了没有想见的路况后才临时决定就地处置废水，证明夏勇与张必宾等人并不存在事
前的合谋，无法成立共同犯罪。故而，本案中夏勇的行为不应被归入故意犯罪的范畴中。鉴此，单
纯支持污染环境罪的故意说，刑事法网也无法得到全面维护①。
综上所述，污染环境罪的复合罪过是完全有生存空间的，不仅与司法实践的需要相吻合，还可

以为司法实践提供更坚实的正当性基础，并由此达到严密刑事法网、强化法益保护机能的效果。至
于复合罪过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抵牾的问题，本文的看法是，一个罪名只能具备单一的罪过形式也并
非不能打破的金科玉律，况且我国现行刑法并不缺乏复合罪过的立法例。在 《刑法修正案 （八）》
中增加了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规定就是复合罪过的立法实例。在该罪的罪状表述中，规定了食品
监管滥用职权和食品监管玩忽职守两种行为且法定刑完全相同，突破了罪过形式故意与过失非此即
彼的传统。进行如此修正的原因是：“实践表明，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的区分，往往存在困难，容
易引发争议，将本条确定为两个罪名，不免会给司法适用和理论研究制造诸多不必要的难题，且容
易引发上诉、抗诉或者申诉，造成国家司法资源的浪费。”［９］（Ｐ３７５）。其实，复合罪过的概念进入我国
刑法学界的视野已逾十年［１０］，中国社会在此期间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转型，如今固守一个罪名只
有一种罪过形式的看法已经很难与司法实践的需求相呼应，而 《刑法修正案 （八）》的出现等于正
式肯定了复合罪过的价值。储槐植教授指出，由于自然犯侵害的法益多为公共安全与人身安全，不
同罪过形式对刑罚的影响十分悬殊，因此复合罪过在自然犯中不会或者说很少存在。但在法定犯
中，复合罪过可以存在。因为法定犯侵犯的法益大都为秩序和管理，主观恶性通常较低，法定犯获
刑的主要依据是危害结果，而并非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式。在法定犯日益增多的大环境下，我们很
有必要对现行的罪过理论进行部分修正，引入复合罪过概念②。
鉴此，对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进行单一化理解的故意说与过失说都无法全面应对司法适用的

现实需要，而污染环境罪的复合罪过则是我国刑事法治的有益探索，有效回应了当代社会风险的治
理需求。２０世纪以降，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剧烈扩展，社会风险丛生、人类焦虑
不断加剧成为了当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国作为一个仍处于飞速发展、社会改革不断深入的转
型期大国，社会情势瞬息万变、风险管控难度不断加大，刑法需要面对和处理的社会风险骤然增
多。刑法作为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不断提高自身对风险的反应速度，持续更新与活化自
身的风险应对方式。污染环境罪复合罪过能为我国刑事法治、环境法治提供更加宽阔的运行空间，
使我们能更从容地面对未知的环境风险。

三、污染环境罪异质性的来源分析

通观污染环境罪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体现出的异质性，一种 “严密刑事法网”的意蕴跃然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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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判决书中将污染环境罪明确认定为过失犯罪的案例可参见（２０１５）甬北刑重字第１号、（２０１４）

杜刑初字第０００５８号以及（２０１４）埇刑初字第０００７９－１号。

除污染环境罪外，其他环境犯罪家族中的罪名可能也存在引入复合罪过的空间。近二、三年来，如“大学生掏鸟窝”

入刑案、“采三株野草”入刑案、“贩卖家养鹦鹉”入刑案等环境犯罪案件经媒体传播与放大后，受到了社会广泛关切，较大地
冲击了民众的法治信念。在这些案件中，都存在行为人的犯罪故意较难判断之困境，容易导致负面的社会舆论，使得司法者
在今后处理类似案件时容易产生纠结心理。如引入复合罪过的概念，对这些行为按照过失处理，则相应问题能得到明显缓
解。



上：构成要件的模糊意味着其辐射范围增大，违法性阶层几乎不存在阻却的情况，复合罪过使得过
失、故意都可以构成本罪。可以说，污染环境罪在犯罪论体系三个阶层所具备的特性为司法机关惩
治犯罪分子提供了相当的便利。那么，污染环境罪的异质性缘何而来，或者说，我们如何认识污染
环境罪立法设计的来源呢？本文认为，污染环境罪的异质性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污染环境罪行为
客体 （犯罪对象）的共有性使得国家需要对其进行更加严密的防护；在当代社会风险骤升的背景
下，维护民众的安宁生活与稳定的社会秩序愈加倚重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从而在实践中应对风险
时就不免推出更加便于社会管控的举措。

（一）行为客体的共有性
顾名思义，污染环境罪的行为客体是环境，这无疑是污染环境罪最独特的标志。我国 《环境保

护法》对环境的定义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
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由此看来，我国法律上的环境概念可以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
环境。笔者认为，无论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作为污染环境罪的行为客体时都具有共有性，即环
境是不可分的、由人类共有的，而污染环境罪的污染结果也因此会影响到不特定的多数人，包括在
同一时空条件下的不同地区的人与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同一地区的人，这与绝大多数传统犯罪是截
然不同的。
环境是一种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系统，局部环境的污染可能最终引起环境的整体恶化，个别

物种的消失可能引起整体生态链条的断裂。也许某些环境恶化尚未对人产生明显损害，或某些目前
看来经济价值不显著的生物的灭绝会被人类认为是与己无关的环境变化而冷眼相对。事实上，这些
状况只是与单独的、具体的个人没有直接利害联系，但从人类整体的长远发展来看，却可能关系极
其重大。对于污染环境罪而言，流动型污染罪行 （如水污染、空气污染）可能对不特定空间的人造
成跨区域性的侵害；固定型污染罪行 （如土壤污染）则可能侵害到十数年，甚至上百年间接触到污
染区域的人。概言之，污染环境罪犯罪结果的影响无论在地域广度还是时间跨度上都超过了传统犯
罪，即使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也很难企及。污染环境罪因此对以维护个人自由为逻辑起点的现代刑
法与现代刑法理论构成了一定挑战。
在历史上，刑法主要是国家统治的工具。在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后，近代刑法在国民主权

的原则下，确立了罪刑法定主义。刑法被认为是一种必要的恶，应当谦抑地加以运用，这一思想被
现代各国刑法所遵循［１１］（Ｐ１５）。与此同时，刑法理论也将法益保护作为刑法的根本任务，以此对国家
的刑罚权规定了界限，罗克辛教授指出：“法益是在以个人及其自由发展为目标进行建设的社会整
体制度范围内，有益于个人及其自由发展的，或者是有益于这个制度本身功能的一种现实或者目标
设定。”［１２］（Ｐ１５）

在笔者看来，污染环境罪并不会威胁到刑法保护个人自由的任务，国家惩治、防控污染犯罪的
最终目的仍是保护个人安全以及维护有益于个人自由发展的环境。不过，由于污染环境罪行为客体
的共有性以及污染结果的广泛影响，使刑法不能如以往般将保护个人的自由与安全作为逻辑起点，
而是要以维护多数人、人类共同体的自由与安全为考量基点，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严格规制，从而
对行为人的注意义务提出更高要求、限制行为人从事相关领域活动的活动空间，同时降低了行为人
出罪的概率。前已述及，一旦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件，就等同于宣告了其行为的
客观违法性，而基本不可能通过违法阻却事由将其出罪。不止如此，污染环境罪复合罪过的出现使
故意和过失均可以构成本罪，导致行为人通过有责性的判断免受刑事非难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一言
以蔽之，污染环境罪由于行为客体的特殊性，加之自身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逼迫”刑法不得不
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该罪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才会呈现出如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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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风险提升与刑法机能转向
近年来，大量关于风险社会和风险刑法的研究在学界频频出现。陈兴良教授指出，风险刑法的

知识增长极大地刺激了学术资源对其的投入。它是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中最为活跃的一个学术领域，
同时还是存在重大争议的一个问题。在按照风险刑法的既有径路进行学术言说的同时，对风险刑法
理论进行反思与批判的解构性努力，也从来没有停止过［１３］。
本文无意臧否风险刑法的成立与否，而是想通过分析当代社会风险骤然增加的事实，考察刑法

机能的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诠释污染环境罪的异质性来源。事实上，无论风险刑法能否得到学
界的一致认同，刑法眼下需要面对、处理的社会风险的暴涨之势是有目共睹的。有日本学者指出，

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社会出现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特征，科学的发展在提高人们生活品质的
同时也使人类面临的危险源不断增加。人们不知何时会遭遇何种危险，而危险一旦发生，则会造成
难以估量的损失［１１］（Ｐ１８）。因之，“现代社会的社会成员对于安全的欲求极为强烈，对于暴露的危险
非常敏感。社会成员热切希望除去、减少这种高度、广泛的危险，热切希望在这种危险现实化之
前，国家介入社会成员的生活来除去、减少这种危险”［１４］。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人们对犯罪的
认识发生了质变。在２０世纪中期之前，犯罪被认为是主要由社会资源分配不公造成的，故而，促
进社会公平与加强福利救济被认为是基本的应对方式。但进入２０世纪中期之后，社会风险陡升，
犯罪被认为是社会控制不足所致，犯罪被视为一种正常的、常规的社会风险来源，这种犯罪观的嬗
变直接强化了报复性的、威慑性的政策，导致预防理念一飞冲天［１５］。
在刑法领域内，首先通过构成要件的变化呼应了上述趋势，主要表现为行为范畴的拓展与犯罪

标准的前移。前者主要指不作为犯和持有犯的增加，后者主要表现为危险犯与行为犯的增
加［２］（Ｐ４３２）。实际上，这种变化反映的是当代刑法机能观的变化。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刑法具有行为
规制、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三大机能［１］（Ｐ２５）。而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的关系十分微
妙，有时会出现冲突：如重视法益保护机能容易扩大立法与法律适用中入罪的范围，如强调人权保
障机能则会限制立法与司法实践中的处罚范围。无论立法者还是司法者在实际工作中，都不可能做
到将法益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平均分开，而应根据时代要求的不同侧重一方。近二、三十年以
来，德、日等主要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显然对法益保护机能进行了倾斜，以 “维持安全
的社会生活”、“维持国家、社会秩序”等为根据，推行 “有危险就有刑罚”的扩张性入罪原则，对
危险犯 （尤其是抽象危险犯）进行了广泛处罚［１４］。
综上所述，污染环境罪的异质性就比较容易解读了。本文认为，污染环境罪在犯罪论体系三个

阶层所具有的特质都共同导向一种结果，即行为人一旦具有严重的污染环境行为，就很可能受到刑
事处罚。换言之，在预防理念大行其道、民众环保呼声振聋发聩的时代，污染环境罪的立法蕴含着
较强的刑事政策意味，其异质性的根本来源是试图加强社会控制的立法目的。《刑法修正案 （八）》
将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调整为 “污染环境罪”，首先放松了刑法惩治严重环境污染行为在主观
罪过上的限制。原有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无疑是过失，而如前文所分析，污染环
境罪的罪过形式则是十分新颖的复合罪过。这种变化无疑体现了立法者对预防理念的重视与贯彻。
此后不久颁布的 《解释》对污染环境罪的入罪标准进行了非常细致、明确的规定，并首次推出了多
种 “纯环境损害”入罪的规定，即某些严重的污染环境行为，虽然没有立即造成人身、财产等传统
法益的损失，但仍作犯罪处理。该解释的出台大大扩展了构成要件中规范要素的作用空间。在该解
释公布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涌现出数百个污染环境罪的案例，其中相当多的案例都属于 “纯环
境损害”的范畴。对于这种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动向，虽有学者发出了警告：“从犯罪是侵害法益这
种法益侵害原则来看，它处罚了 （与法益侵害）有很大距离的行为，有违反法益侵害原则之
虞。”［１１］（Ｐ１９）本文认为，在社会风险不断增强的现实面前，刑法机能的转向无异于瓜熟蒂落之举。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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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我们对此重大变化需要抱持一定的警惕态度，尤其在刑事法治实践中要全面考量、审慎探索，
但若紧紧勒住刑法机能的缰绳则有矫枉过正之嫌，无法回应现实的社会管控需求。

四、污染环境罪异质性的启示

本文认为，污染环境罪的异质性及其来源带来的启示至少有下述三方面：对污染环境罪的研究
应强调 “专业性”，即主要应在刑法教义学内展开，而不是过多附会环境伦理学等学科；清醒认识
社会风险与刑事政策的互动关系，推动刑事政策的合理落实；在坚守罪刑法定主义的前提下，不断
进行理论创新。
污染环境罪作为新型犯罪的代表之一，其异质性完全可以通过刑法教义学得到诠释，没有引入

“生态法益”、“环境本位”等源于环境伦理学概念之必要。陈兴良教授在二十余年前就提出过刑法
理论应构建自己的 “专业槽”［１６］（Ｐ７０１）。时至今日，陈兴良教授的论断仍具有十足的现实意义。当前
社会管控需要多种机制的配合是不争的事实。各个部门法学科之间，甚至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人
文科学之间的交流与借鉴的频度、密度显著增加。近年来，社会学上的风险社会概念在刑法研究领
域内被频频消费。有的论者对风险社会、风险刑法的研究流于表面，在没有深入了解社会学上的风
险与刑法学上风险的区别就进行了大量理论建构，反而忽视了最重要的、自２０世纪中期以来刑法
学所历经的变化和原因，以及这种变化可能对中国刑法学产生的影响［１５］。学界对环境犯罪的研究
似乎也存在这种倾向。许多研究成果言必称 “生态中心主义”、“环境本位”等环境伦理学概念，其
研究结论也大都是批判眼下的环境犯罪立法不够 “绿色”，坚持认为引入刑法生态法益、环境法益
才能有效解决环境危机。然而，刑事立法究竟如何采纳环境伦理学的观点呢？事实上，环境伦理学
对我国环境法治、刑事法治的助益十分有限。环境伦理学的核心意旨在于唤醒人们对环境的重视，
而在刑法学的视域内，环境伦理学仅仅能表明现行刑法对环境犯罪行为的打击强度不够而已。由于
刑法在实然层面只能通过调整刑罚的力度来体现自身对某种犯罪的态度，但这种态度的体现完全可
以由刑法教义学内的概念来解释，即人们对污染环境行为的法益侵害性有了更科学、更全面的认
识，刑法因此需要提高对污染环境罪和环境犯罪家族的处罚强度。而且，通过刑法教义学对污染环
境罪或其他新型犯罪的诠释，才能为刑法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更有说服力的理据。申言之，固执于
科际界限固然有害，但粗糙附会其他学科的概念之做法只会冲淡我国尚处于发端状态的刑法教义
学，进而造成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的无所适从。
在新型犯罪迭出的现实背景下，我们应充分发挥刑事政策的灵活性，推进刑事政策的刑法化。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深入，社会关系不断多元化、社会矛盾愈加复杂，使得社会风险得以充分显露
开来。在刑法的作用域内，如何合法、合理地应对新形势下的犯罪业已成为最重要的研究命题之
一，而刑事政策刑法化是其中的主要内容。有学者精当地指出，“刑事政策向上联系着以确定刑事
政策的各种因素，犯罪现状、社会发展需要、政治需求，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向下指导着以刑法为
核心的具体犯罪防控措施”［１７］。正是由于刑事政策具有这种承上启下的特质，使其成为时下极其重
要的风险应对机制之一。是故，学界近年来对刑事政策的研究也如火如荼，在刑事政策刑法化的问
题上，提出了许多有实践意义的方案，如：刑事政策的立法转化、刑事政策的司法转化 （司法解
释）以及 “以刑制罪”等［１８］。本文认为，结合我国正在推行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来看，污染
环境罪是我国近期刑事政策刑法化较为成功的案例之一：在罪名和构成要件的设置上，污染环境罪
的规定体现出了 “严厉”的一面，将该罪的罪过调整为复合罪过并规定了多种 “纯环境损害”入罪
的情形，增强了刑法惩治严重污染环境行为的确定性；但另一方面，该罪的法定刑却相对 “宽缓”，
后果特别严重的污染环境行为最高也仅能判罚七年有期徒刑。此外，在司法实践中，污染环境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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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刑适用率也很高，也体现了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温和一面。这些举动都努力地在经济社会的
现实发展需要与保障法益安全之间取得一种平衡，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我们有必要沿着这种妥切的
方向不断开拓刑事法治的新气象。
在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推动刑法理论的创新。在谈到当代刑法对犯罪预防的偏重时，

有学者认为：“预防性国家行为的扩张和全新定位，不应被看作风行一时的潮流。相反，它们是对
社会变迁的政治反应，就此而言，尤其是从这些预防行为的核心内容来看，它们乃是结构性的现
象，因此，支撑性的底层结构若不发生改变，预防行为也就不会消失。”［１９］（Ｐ１１２）这说明当代刑法体系
的预防走向无疑是具有现实的社会基础的。劳东燕教授也指出，“如果预防是因技术的进步与由此
引起的不确定性而引起，则技术进步不停息，在可预期的将来，预防必定是只会增加而不可能减
少。对于刑法体系的预防走向，盲目反对的立场与一味追捧的态度一样，都有欠明智……只有将预
防现象纳入到教义学体系之内，对其进行适当的规制才存有可能”［１６］。故而，我们首先应清醒地认
识并接受刑法体系发展的现状并充分理解刑法对自身预防犯罪的任务、法益保护机能的重视，以体
系化的刑法教义学回应民众、社会对安全的需求。笔者认为，当前对污染环境罪与环境犯罪家族的
研究重点不在于讨论污染环境行为如何体现了错误的 “人类中心主义”，抑或批评现行环境刑事立
法没有贯彻 “代际公平理念”［２０］（Ｐ１３－１８），而是如何在刑法教义学体系内进行有实践意义的理论创新。
这对于罪刑法定原则而言，至少是一种最为妥当、安全的方式。本文对污染环境罪复合罪过的诠释
即此种方向上的初步尝试。由于污染环境罪具有不同于传统犯罪的诸多特点，传统刑法理论无法对
其进行全面的诠释，这时我们需要打破窠臼，进行一定的理论创新，但应坚持在刑法教义学的框架
内进行。这不仅是对刑法所蕴含的谦抑、保守等经过上百年探索才取得的精神结晶的尊重，更是一
种能够有效回应刑事法治实践需求的路径。惟其如此，我们才可能坚守罪刑法定的底线、限制国家
刑罚权的滥用，才有可能在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取得一种微妙的、动态的平衡。

参考文献

［１］张明楷．刑法学［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陈兴良．教义刑法学［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３］张明楷．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Ｊ］．法学研究，２００７，（６）．
［４］周光权．刑法历次修正案权威解读［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５］杨宁，黎宏．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Ｊ］．人民检察，２０１３，（２１）．
［６］汪维才．污染环境罪主客观要件问题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Ｊ］．法学杂志，

２０１１，（８）．
［７］单玉紫枫，卢文静．私设作坊排污水 污染环境蹲监牢［Ｎ］．宁波日报，２０１４－０２－１０．
［８］王新友．两高通报四起环境污染犯罪典型案例［Ｎ］．检察日报，２０１３－０６－１９．
［９］张军．《刑法修正案（八）》条文及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Ｍ］．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０］储槐植，杨书文．复合罪过形式探析———刑法理论对现行刑法内含的新法律现象之解读［Ｊ］．法学研究，

１９９９，（１）．
［１１］陈家林．外国刑法通论［Ｍ］．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２］［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一卷）［Ｍ］．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３］陈兴良．风险刑法理论的法教义学批判［Ｊ］．中外法学，２０１４，（１）．
［１４］［日］关哲夫．现代社会中法益论的课题［Ｊ］．王充，译．刑法论丛，２００７，（２）．
［１５］劳东燕．风险社会与变动中的刑法理论［Ｊ］．中外法学，２０１４，（１）．
［１６］陈兴良．刑法哲学［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１７］聂慧苹．刑事政策的刑法转化与限制———以我国刑事政策研究现状为视角［Ｊ］．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４，（４）．

—６７—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１８］赵运锋．以刑制罪：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相互贯通的路径选择［Ｊ］．北方法学，２０１４，（５）．
［１９］刘刚．风险规制：德国的理论与实践［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０］廖华．从环境法整体思维看环境利益的刑法保护［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ｒｉｍｅ’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　Ｒ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ｒｉｍｅ，ｏｕｒ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ｒｉｍｅ’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ｌｉｎｇ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ｒ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ｙｅａｒｓ，ｗｈｉｃｈ　ｈｉｎｄ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ｒｉｍｅ．Ｐｕｔｔ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ｒｉｍ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ｓｔｅｐ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ｎ　ｓｈｏｗ　ｕｓ
ｍａｎ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ｒｉｍｅ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ｒｉｍｅ’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ｒｉｍ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ｓ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ｆｏｃｕ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ｎ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ｒｉｍ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ｆ　ｌａｗ；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ａｕｌｔ

（责任编辑　周振新）

—７７—

安　然：污染环境罪异质性的法教义学分析


